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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论坛

“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运用

刘 顺 峰*

摘 要:在我国司法场域,法官既会使用经验知识、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也会采用访谈、观

察等“田野”方法,这在学理上可被概括为“司法裁判中的‘人类学’运用”,其价值体现在突破教义

范式认知局限、实现司法裁判二阶正义、赋予司法裁判人文关怀以及丰富司法裁判方法视角等方

面。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中运用“人类学”,依次沿案件事实的“认知—解码—认定”与法律规

范的“理解—选择—阐释”进路展开。“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运用边界,受制于法官对“人

类学”理解的深度与广度,也与其运用“人类学”裁决纠纷的隐含理念和思维相关。对于构建中国

特色司法人类学范式而言,需要同时考虑“人类学”嵌入司法裁判的机制和原理,以及我国司法的

使命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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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司法裁判理论、知识与方法,法教义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涌现出诸多极具解释力的新

观点和新理论。从法教义学内部视角来看,纵然“弱法教义学”与“强法教义学”的学术立场不同,
对于司法裁判的本体论、知识论与方法论叙事存在差异,但均主张在“法秩序统一性原理”①的指

引下,以司法裁判的可预期性为追求,注重借由对裁判模式的归纳和总结来获得对未来裁判所遵

循的法律规范的预期,致使司法裁判在长时期内处于固化状态。②司法裁判的法教义学范式,对
于把握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与意义内涵,以及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③推进法的体系化建构具有

一定意义。④然而,受法教义学的历史渊源与知识传统的影响,⑤司法裁判的法教义学范式不但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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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了我国传统司法理论与经验的知识创造,割裂了我国传统司法与现代司法之间的逻辑关联,①

还忽视了我国本土法制/法治文化对司法裁判理念、技术、方法乃至制度的重构意义。

纵观近代以来我国司法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司法史,我国尤为注重将司法

嵌入社会治理,发挥司法推动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②作为法治的实践表达方式,

司法的运行过程不是封闭的,而是一个开放的结构体系,在运作中会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

响。③由此,至少就我国司法裁判而言,其不可能也不应当仅限于狭义的法学研究范围,而是属于

主要包括政治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大法学研究范围。④

鉴于此,笔者认为,只有突破法教义学限制、迈向社会科学的司法裁判,才是一种符合我国司

法传统与当代经验的创新性裁判模式。为了更有力地为司法裁判的社会科学模式辩护,本文将

以“人类学”⑤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为研究主线展开探讨,具体行文思路如下:首先,揭示我

国司法语境下法官对“人类学”的阐释与运用实践,在此基础上厘定我国司法语境下“人类学”的
概念内涵;其次,通过分析法官运用人类学的整体观、地方性知识、结构功能主义和参与观察等方

法论工具裁决纠纷的过程,论证“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应用价值;再次,以司法裁判中的

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为考察对象,系统展现“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运用进路;最后,对“人
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运用边界进行探讨。通过本研究,我们旨在为初步建构中国特色司法

人类学范式提供理论支撑。

一、我国司法语境下“人类学”的概念内涵

在我国司法场域,法官既会使用经验知识、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也会采用访谈、观察等“田

野”⑥方法,这在学理上可被概括为“司法裁判中的‘人类学’运用”。人类学的英文表述为“an-
thropology”,从字面上看,是对人的研究,⑦其任务是理解各式各样的文化。⑧我国法官对“人类

学”的理解、运用与阐释虽然受人类学学术通说的影响,但更受制于司法语境中的经验逻辑。
(一)在知识维度上“人类学”是指经验知识、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

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除了运用法律知识之外,还广泛运用包括人类学知识在内的其他知识。

虽然人类学知识的性质会随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但从本体论角度看,人类学知识是一个属概

念,在我国司法语境下,法官对于人类学知识的运用,更多是“关于人类学的知识”与“属于人类学

的知识”,偶尔也会涉及人类学的知识理论。由此,从知识维度而言,人类学知识主要包括经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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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三种类型。

经验知识可被理解为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常识,即社会生活中个体共有的常理性知识。例

如,法官在审理一起不当得利案件时发现,原被告系恋爱关系,原告通过微信向被告相继转账

520元、666元之后,原被告因为生活琐事发生矛盾,决定解除恋爱关系。在此情形下,原告向被

告转账的法律性质,究竟应被认定为不当得利、民间借贷还是赠与合同? 对此,法官根据社会常

识会得出下述结论:在网络时代,恋爱双方为了增进情感会通过发红包、转账等方式来表达爱意,

这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遍现象。因此,除非恋爱双方存在特别约定,否则转账都被视为赠与。①

文化知识是由特定地区的特定群体经由长时期传承而形成的知识,包括习惯、习俗、惯例以

及价值观等。在我国司法裁判特别是基层司法裁判实践中,法官会经常运用文化知识来裁决纠

纷。例如,在“李某涛、李某松等共有纠纷案”②中,被告(三个女儿)的父亲是原告(两个儿子)的
继父,曾将原告抚养成人。当被告的父亲年迈需要赡养时,原告以已经成家为由,拒绝履行赡养

义务,还将被告的父亲赶出了家门。被告因此只能将父亲接到家中轮流照顾。后来,被告的父亲

发生车祸死亡,获得一笔赔偿金,原告却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要求参与财产分配。法官在审理

中查明,被告的父亲去世后,原告作为继子不穿孝衣,不陪灵棚,不扛柳杆,不摔老盆,违反了当地

农村的民间习俗。法官将“儿子应该为其父亲养老送终,披麻戴孝。在父亲去世时,儿子还应陪

灵棚,扛柳杆,摔老盆”视为一种文化知识,并认为它为双方当事人以及双方当事人所在社区所广

泛知晓,因此,对该案的裁决需要以法律规范为依据同时结合当地农村的民间习俗展开。

专业知识是人类学专业领域的知识,这类知识专业属性较强,需要经过一定的知识训练才能

掌握。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大多没有受过人类学的专业知识训练,但司法裁判又需要这些知识,

面对此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会通过发布司法解释等方式,委托特定机构或部门来提供司法裁判

中需要的专业知识。③此外,法官还会将人类学家的意见作为专业知识,由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权

威性不及特定机构或部门提供的专业知识,因此司法裁判中对其是否认可就存在不确定性。例

如,在一起诈骗罪案件审理中,法院认为,银行监控视频中的犯罪嫌疑人与原审被告人是否为同

一人属于专门性问题,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提出认定意见。后来,法院依职权委托法医人类学

领域的专家对犯罪嫌疑人的脸型轮廓、体态步伐、行走姿势等进行了细致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出

具了专家意见,经过庭审质证后,将其作为定案的参考。④

经验知识、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是“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最常见的知识表现形式。经

验知识相对比较零散,缺乏系统化的学理支撑,但具有简单易懂、广为流布、传播性强等特点。文

化知识受限于特定时空并为其共同体所享有,虽然比经验知识更为系统,但未经权威论证。专业

知识是人类学专业领域内的结构化和体系化知识,相较于经验知识和文化知识而言更为科学。

但专业知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它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得到更新或修

正。因此,我国司法裁判中的“人类学”,不是一种具象的人类学知识,而是由不同类型的关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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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人类学的知识构成的知识谱系。
(二)在方法维度上“人类学”是指以“田野”方法进行作业

在我国司法语境下,“人类学”还在方法论意义上被法官运用。与法学聚焦于规范、以规范分

析为特有方法不同,人类学方法强调的是挣脱形式主义规范的束缚,以“田野”的方法进行作业。

司法裁判中的“田野”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首先,表现为法官从具体办案需要出发,结合地理、文化等因素,灵活地选择办案方式。我国

地域广阔,存在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边远农村与牧区等差异,特别是在边远农村或牧区,经常

需要法官主动到家门口办案。①通过“马背法官”“背篓法官”“车载法庭”“渔船法庭”等方式,以特

定地域、特定人群的现实需要为中心,为当事人在“家门口”化解纠纷提供了便利。②例如,广西壮

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法院面对辖区内交通不便问题,推出法官上门服务,并随机选择在

田间地头、村委、院落等地点开庭,最大限度地方便了当事人的诉讼。③又如,随着司法人工智能

技术的不断普及,法官将司法的“田野”从现实的法庭移至虚拟的“云端”,借由互联网法院、移动

微法院等平台,开创移动电子诉讼新模式,实现了“指尖上的诉讼”。从线下司法裁判,转向线上

司法裁判,不但为当事人的诉讼提供了更多选择,还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当事人。

其次,表现为法官基于办案需要,对案件当事人、证人、专业人士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人员

进行访谈。在我国司法场域,是否需要访谈、如何访谈、需要访谈谁等问题,与相关法律规定、案
件的性质、案件复杂程度以及案件当事人的关系结构等密切相关。例如,在婚姻家庭类案件中,

法官为了解当事人的情感和心理状况,会经常运用访谈。特别是在继承类案件中,法官可能会分

别访谈各个继承人,打消因所有继承人均在场而可能产生的精神顾虑;而在涉及被继承人或其他

继承人的隐私问题时,法官还可能会对各个继承人进行秘密访谈,使得各个继承人均能自由且真

实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诉求。访谈既可以发生在法官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有所疑惑之时,也
可以发生在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不够完整之时,甚至还可以发生在法官认为案情本身可能存在隐

情之时。

最后,表现为法官对司法裁判中纠纷处理过程的“参与观察”,④其以实地调查和现场勘验为

主要实践方式。在我国农村地区,土地边界纠纷是最常见的纠纷之一。有些边界纠纷是因为缺

乏契约文书的具体记录,只有口头约定;有些边界纠纷是因为自然原因,如河水冲刷、河流改道、

地面塌陷等造成界线模糊不清。在审理此类案件时,法官可能会前往现场开展实地调查,与村民

当事人以及其他相关人员一起重新勘定土地边界。而在交通事故类案件中,法官也可能会围绕

事故性质及责任判定等因素,与相关专家一同前往事故现场,对路况、车流量及监控设备等进行

调查,以对交通事故予以精准定性和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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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裁判中的“田野”方法,体现在法官灵活选择办案方式,对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进行访

谈,以及对纠纷现场进行实地调查和勘验等方面。“田野是经验现象的世界”,①在司法方法领

域,其所表征的是将司法裁判视为广阔的田野,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运用的资源,认真对待司法裁

判的具体展开过程。“田野”方法以经验为中心,从我国司法裁判的本土实践出发,借由访谈与观

察等方式获得有用信息,追求司法裁判的理性化和科学化。

综上所述,在我国司法语境下,“人类学”同时具有知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内涵。前者叙说的

是法官在司法裁判中运用属于人类学范畴的经验知识、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后者表达的是法官

在司法裁判中运用属于人类学方法实践的“田野”方法。不过对于人类学的知识属性,学界一直

存在争论。例如,尤陈俊教授认为,在我国法学特别是社科法学场域,人类学一般指的是文化人

类学,文化人类学偏向于人文科学,②应将人类学界定为知识属性意义上的人文知识,由此,我国

司法语境下的“人类学”,主要在司法的人性温度层面表现其实质内涵;而侯猛教授则认为,人类

学的学科定位更倾向于社会科学,③在社科法学视域内对人类学的讨论,一般在与法教义学的比

较框架下展开,其核心主张是法律经验比法律逻辑更为重要。尽管存在这些争论,但关于“人类

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运用的学术讨论,首先应立足于我国司法场域对“人类学”的认知传统,其
次须回应法学界(尤其是社科法学领域)的理论主张,最终必须回归作为独立学科的人类学的知

识、方法乃至理论特质。因此,如下三点可以作为本文讨论我国司法语境下“人类学”概念内涵问

题的立论基础:(1)人类学是关于人的研究,它不只是一门学科,更是一种认知范式和方法视角。

从创新司法裁判模式角度看,司法裁判中对“人类学”的运用不应局限于既有的传统认知,而须着

重发掘其在司法裁判中的潜在价值。这必然要求对“人类学”的概念内涵进行经验主义界定。因

此,在本文中,“人类学”指的是人类学理论、方法和知识的整体性体系。(2)我国司法语境下的

“人类学”,既与人类学学科意义上的人类学概念存在明显不同,又与社科法学语境下的人类学概

念有所差异,其是被司法情境化了的人类学概念,主要表达的是知识论意义上的日常知识、文化

知识和专业知识,以及方法论意义上的访谈和调查方法。(3)在司法裁判中,法官对包括“人类

学”在内的任何概念的诠释都与其诠释立场、方法和旨趣密切相关,同时还受到司法裁判目标的

影响。④因此,关于“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运用,需要结合我国司法裁判的经验场景,论证

其司法运用价值,厘清其司法运用进路并探讨其司法运用边界。

二、“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价值

司法裁判过程是法官综合运用各种知识、方法和理论裁决案件的技术过程。所选方法及其

运用方式直接影响司法正义的实现。在我国司法语境下,“人类学”的运用具有四重价值:突破教

义范式认知局限、实现司法裁判二阶正义、赋予司法裁判人文关怀及丰富司法裁判方法视角。
(一)突破教义范式认知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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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陈柏峰:《法律经验研究的机制分析方法》,《法商研究》2016年第4期。

参见尤陈俊:《法律、社科与人文:中国社科法学知识生产的反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24年第3期。

参见侯猛:《法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与知识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203页。

参见刘顺峰:《中国法人类学语境中的“权利”概念》,《法学》2024年第8期。



从经验层面来讲,司法裁判的法教义学范式存在两个缺陷。一是纵然法官遇到的大部分案

件都是简单案件,但也可能会遇到无法律规范可以选择的疑难案件。然而,根据“禁止拒绝裁判

原则”,即使对争议事实没有相应的法律规定,法官也有义务对属于其管辖范围的待决法律案件

作出判决。①由此,法教义学提倡的“从法律秩序体系内部寻求法律规范”的方法可能会失效;二
是法教义学视野中的司法观具有形式主义司法观的特质,即在司法裁判中只关注国家制定的法

律规范,坚持法律就是法律,②遮蔽了“法”与“法律”的区别。
人类学坚持的是一种整体观思维。所谓整体观,不是“单纯一律”,而是功能上的相关。③西

方国家有学者认为社会学归属于人类学;④然而,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语境下,尽管承认社会学

与人类学之间存在诸多共性,但社会学更关注社会现象,⑤以及社会现象中的关系。⑥因此,社会

学坚持的是一种基于社会网络的关系思维,将这种思维运用于司法裁判,侧重于厘清当事人之间

的关系结构,辨析关系结构对于事实认定的影响,以及在社会关系网络中阐释法律规范的意义内

涵。而将“人类学”运用于司法裁判,则既要将司法裁判视为由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环节构成

的整体,肯定每个环节之间存在紧密的功能意义上的关联;又要将司法裁判的目的、意义与社会

秩序的整体建构关联起来,将“借由法律规范解决纠纷”延伸至“以法律规范为中心,同时借由其

他社会规范解决纠纷”,从而实现司法裁判对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秩序建构功能。在司法裁判中

运用“人类学”,会突破法教义学范式的认知局限,从以法律规范为中心的司法裁判,转变为以纠

纷解决为中心的司法裁判。因此,在对法律规范的解释和运用维度上,不再秉持传统法教义学思

路,而是转向整体主义思路。这种范式转换,体现了将法律解释与司法裁判、社会秩序等结构性

要素紧密联系起来的系统性逻辑。
以“赵春华非法持有枪支案”⑦为例,法学理论界对该案一审、二审过程中法官援引的法律规

范没有异议,但对被引法律规范中的核心概念“枪支”存在诸多争论。通过检索发现,《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未对“枪支”概念予以界定,其他对“枪支”概念作了“定义式”规定

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以下简称《枪支管理法》)第46条,其规定“本法所称枪支,是
指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

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从中可以看出,“枪支”的法教义学内涵是“足以致人伤亡或丧失各种知

觉”“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如果仅从法教

义学视角对赵春华所使用的“枪支”进行概念界定,那么会直接得出赵春华所使用的枪支符合刑

法上“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要件规定。然而,当法官运用“人类学”并将法律概念、术语的解释与司

法裁判的目的乃至社会秩序的稳定予以关联时,会得出如下结论:赵春华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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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43~344页。

参见孔祥俊:《司法哲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第230页。

参见费孝通:《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1页。

参见[法]马塞尔·莫斯:《社会学与人类学》,佘碧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17页。

参见费孝通:《费孝通社会学文集:社会学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页。

参见翟学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4页。

参见天津市河北区人民法院(2016)津0105刑初442号刑事判决书、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津01
刑终41号刑事判决书。



有初中文化水平,其对“枪支”的理解与司法部门的理解之间存在明显差异,①因此,法官在解释

“枪支”概念时,与其聚焦于“发射弹丸的枪口比动能大小有无超过特定数值”,还不如探究“赵春

华摆摊用的枪支是否足以致人伤亡或丧失各种知觉”。从该案二审判决书来看,其明确否定了赵

春华摆摊用的“枪支”足以致人伤亡,所以,运用人类学知识对《枪支管理法》第46条中的“枪支”

概念进行解释,必然得出“赵春华所持有的‘枪支’与达到‘入罪标准’的‘枪支’明显不同”的结论。

因此,在司法裁判中运用“人类学”,虽然也关注法律规范,但是已突破法教义学范式的字面

语义拘束,旨在将法律规范的文本与司法裁判的过程及社会秩序的建构统合起来综合考量,从而

形成对司法裁判的全景式理解。
(二)实现司法裁判二阶正义

相较于法教义学范式,通过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视角的引入,司法裁判能够突破规范

文本的限制,实现司法裁判的个案正义与社会正义的有机联结。

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视角,虽然与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存在诸多相

似之处②———比如都将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反对单线社会进化论的叙事逻辑,关注社会制度

对于社会秩序维系的功能———但社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是一种抽象的以系统为中心的理论

观,关注社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的功能发挥对于保持与维系社会系统本身的意义,③法官运用社

会学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视角,是将司法裁判系统视为由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这两个子系统

构成的母系统,聚焦于子系统的功能实现对于母系统存在的意义论证。而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

义”是一种具体的以结构为中心的理论观,深掘社会结构各部分之间的功能一致性与互补性,即
关注社会体系的结构原则和规范在社会功能上的一致性,强调研究一个社会,必然要厘清社会结

构中的各种关系,以及它们内在的互动互补性和发挥的彼此连贯的社会功能,④法官运用人类学

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视角,通过将司法视为社会整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其裁决既考量法律

规范层面的形式正义实现,又探究解纷机制与社会秩序建构的功能性关联。通过司法裁判的动

态运作过程,可以解决个案纠纷、恢复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促进个案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统

一。例如,在遗产继承类案件中,法官不仅需要以法律规范的适用为基础,以实现个案的形式正

义,而且需要将人际关系、家庭伦理及社会秩序等要素纳入司法裁判结构体系。通过对遗嘱继承

中的亲属关系以及相关当事人对被继承人赡养义务的履行状况的分析,司法裁判可以避免因形

式主义裁判而可能导致的社会正义缺失。也就是说,法官既要把握法律规范在个案裁判中的规

范性价值,确保法律规范援引的具体性与明确性;又要关注法律规范在社会功能维度的社会性价

值,通过化解因继承纠纷而引发的家庭内部矛盾,维系亲属共同体的情感联结纽带。
在司法裁判语境中,个案正义是社会正义的价值基础,其系统化累积会推动社会正义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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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劳东燕:《法条主义与刑法解释中的实质判断———以赵春华持枪案为例的分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7年第6期。

这主要源于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Parsons)和默顿(RobertK.Merton)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都受到

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Malinowski)和布朗(AlfredRadcliffe-Brown)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影响,

参见吴文藻、王庆仁:《英国功能学派人类学今昔》,《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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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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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会正义作为法治文明的高阶形态,反过来又会影响个案正义的范型构建。在我国司法裁

判中运用人类学的“结构功能主义”,会将司法裁判中各个结构要素系统性联结起来,实现对其功

能价值的深度整合。这种理论视角既要求法官考虑到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等微观结构要素的功

能实现,又强调司法裁判对于建构社会秩序的实践功能。在确保法律适用规范性———一阶正

义———的基础上,同步实现司法裁判对社会秩序的稳定效用,即二阶正义,最终达致个案正义与

社会正义的辩证统一。
(三)赋予司法裁判人文关怀

人类学强调“地方性知识”,①主张以多元视角理解文化现象,尊重“地方性知识”对于文化建

构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司法裁判中运用人类学的“地方性知识”分析框架,可以有效消解习惯法

与国家法之间的张力,以符合当地文化的方式引导当事人在意义共享的场域内重新连接因纠纷

而断裂的社会关系纽带,为司法裁判注入人文关怀。
我国是一个有着14亿多人口的大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国情复杂。在这样的大国治国理

政,必须借由法治方式。②但是,我国法治的具体展开,还得在考虑法治的一般理论基础上,充分

结合我国法治的实践特点,其表现在司法裁判场域,便是将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民间法、习惯法、
村规民约、谚语、俚语、行业惯例等纳入“法律渊源”范畴。法学界已有学者对此作了实证研究。
例如,高其才教授在对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的田野调查中发现,当地法官在解

决纠纷时,既注意对法律规范的内涵进行通俗易懂的阐释,又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探索出了一

条连同瑶老运用“石牌律法(当地的习惯法)”调处瑶族群众纠纷的新路子,③拉近了法官与当事

人之间的距离,让当事人感受到了司法的温度。侯猛教授在对村规民约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虽然

民俗习惯与村规民约具有相似之处,但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对村规民约的运用更为谨慎。④村规民

约形塑了乡村社会秩序,⑤通过村规民约等“地方性知识”化解纠纷,不但能够让司法更“亲民”,
还可以对潜在的纠纷起到预防作用。⑥

在对民间借贷、婚姻彩礼和相邻关系等案件的司法裁判中,法官还会经常援引谚语、俚语,甚
至农村习俗。⑦ 例如,在“范长海与李文凯相邻关系纠纷案”⑧中,法官援引“千金买屋,万金买邻”
“远亲不如近邻”等谚语,以表达在相邻关系处理中邻里需要互相谦让、遇到问题多多沟通从而避

免矛盾激化的重要性。通过援引谚语,法官将生活意义上的人情冷暖与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规则

治理关联起来,使司法裁判呈现出鲜明的人性温暖。又如,在“曹捷与陈义荣、曹元玲赡养纠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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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杨铜铜:《方法论视角下实质论据的司法运用》,《法商研究》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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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①中,法官援引“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百善孝为先”等谚

语,劝诫原被告双方摒弃前嫌,相互谅解,共同呵护温暖的大家庭。法官通过援引这些通俗易懂

的谚语,揭示了法律规范意义上的赡养义务中所蕴含的传统孝道文化内涵,使严肃的司法裁判能

够持续承载人文关怀。
作为“地方性知识”载体的风俗、习惯、习惯法等非国家法规范,是一种世代相传的有关纠纷

和人际关系如何处理的社会经验,其间内嵌着特定社区的共同记忆。②法官在司法裁判中援引

“地方性知识”,是对其作为社会经验价值的认可。借由“地方性知识”的法律言说,能够将专业法

律知识转换为日常生活知识,降低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彼此之间的沟通成本。此种司

法裁判实践既体现了对“地方性知识”的法律转译技术,也展现了借由多元规范(包括“地方性知

识”)裁决纠纷的司法理念,可促进当事人对司法作为公平正义实现方式的法律信任,为司法注入

人文关怀。
(四)丰富司法裁判方法视角

法官在司法裁判中的任务,主要包括解释并适用既有法律规范、漏洞认定和漏洞补充,以及

拒绝以法官自己的评价来替代既有法律规范。③传统法学视域下的司法裁判经常被描绘成机械

的、从大前提到不可否认的结论的三段论过程。④特别是在成文法国家,法官因为受到法律条文

的严格约束,不仅难以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实施法律,而且可能会对无法可依的情况无可奈

何。⑤从经验层面观察,司法裁判不只是法官援引法律规范裁决纠纷的过程,还是法官运用包括

法律知识在内的各类知识、技术与思维的创造性过程。每一项任务的实践展开,都隐含着司法裁

判的方法火种。而运用人类学方法,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我国司法裁判的方法视角,为建构中国

特色司法裁判方法体系提供理论与经验支撑。
在司法裁判中运用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是对司法裁判结构内各个要素及其关系的深

入观察,它突破了传统司法裁判结构中法官、当事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独立化”角色

设置,让法官自觉以“自我”与“他者”的双重视角分析、判断与确定各个角色的应然与实然义

务。⑥例如,在合同类案件中,当法官发现其中一方将格式条款订入合同时,通常会分别从合同双

方当事人(“自我”与“他者”)的缔约情境出发,深入分析格式条款的订入原因,全面观察提供格式

条款的一方是否使用了能够引起对方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明显标识,是否完整履行了法律

规定的提示义务。
在司法裁判中引入人类学的“参与观察”视角,会将由当事人经验叙事呈现的案件事实视为

观察对象,深入剖析其间潜藏的经验理性及内在逻辑,从而实现对案件事实的全面认知。例如,
对于学界普遍视为难办案件的“许霆案”而言,⑦法官在司法裁判中遇到的难题有二:一是如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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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陕西省商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陕10民终89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王启梁:《国家治理中的多元规范:资源与挑战》,《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2期。

参见[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丁晓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383页。

参见[美]布赖恩·比克斯:《法理学:理论与语境》(第四版),邱昭继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页。

参见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9页。
“自我”和“他者”是人类学的标识性概念。在人类学家看来,二者并非简单的镜像关系,而是在动态实践中

不断建构的辩证关系。参见庄孔韶:《人类学概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1页。

参见苏力:《是非与曲直———个案中的法理》(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347页。



解《刑法》第264条规定的“盗窃金融机构”,①二是“如何对许霆的取款行为予以定性”。二者均

涉及案件事实的认知问题。若以“参与观察”为视角对案件事实中潜藏的经验理性进行分析,则
会得出如下结论:许霆作为具备基本生活认知能力的理性主体,其误输入1000元指令导致银行

账户异常溢出999元的事实,是由银行自动取款机系统异常引发的,既未表现出非法占有目的的

主观故意,也不存在注意义务违反之过失,因而应被归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之债。如果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考察许霆取款行为的内在逻辑会得出如下结论:当许霆明知银行自动取款机存在故障

却仍继续实施取款操作且累计数额明显超出日常交易的合理范围时,可以认定该行为符合盗窃

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构成要件。
除通过“参与观察”方法解构由当事人经验叙事所绘制的事实图谱外,法官还可运用此方法

对司法裁判中的法律适用展开探究,由此实现对司法裁判结构内部各个要素及其关系的“深描”。
因此,人类学“参与观察”方法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不仅为法官开辟了多元化的事实认定思路,
而且为法官重新诠释了司法裁判的理念。

“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运用价值,体现于法官运用整体观、结构功能主义、地方性知

识和参与观察等方法论工具裁决纠纷的过程。虽然运用“人类学”已有法律规范依据,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条对以民间知识为载体的“习惯”的法律渊源地位的

认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第138条鼓励运用“田野”方法就

地办案,但关于司法场域中“人类学”的本土化运用进路,法学界的理论与经验研究仍鲜有涉足,
亟须通过整合我国传统法学理论与司法经验,展开社科法学的路径探索。

三、“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运用进路

从司法裁判的动态过程视角看,“人类学”在司法裁判的各个阶段均可运用,但运用进路明显

不同。在此以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为考察对象,②探究“人类学”在司法裁判中的运用进路。
(一)事实认定:案件事实的“认知—解码—认定”
在我国司法裁判实践中,案件事实认定以证据查证属实为前提,但证据只能再现客观事实。

对于司法裁判中的法律适用而言,其所需要的是案件事实而非客观事实。③案件事实,源自经验

事实,与要件事实密切相关,但又不是经验事实与要件事实之和。从“人类学”在司法裁判中运用

的方法论视角看,案件事实的认定要经历借由“双重观察”形成对经验事实的初步认知,运用“文
化解码”规范关联事实的提取,以及重新整合经验事实与要件事实的过程。

首先,借由“双重观察”形成对经验事实的初步认知。司法裁判进入主张事实阶段,法官会让

当事人叙说案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过程、造成的结果,以及涉及的相关当事人等情况,这便

是一种经验事实叙说。法官对经验事实的认知,是以“观察”为视角,借由阅卷、勘查现场、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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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海波:《反思智能化裁判的可能及限度》,《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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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即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五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

298页。

参见刘树德:《无理不成“书”:裁判文书说理23讲》,中国检察出版社2020年版,第308~309页。



庭外调查等途径,以及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器官和动作系统机能展开的。①它要求法官对当事人

的事实叙说展开“双重观察”,即先观察“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无法改变或现存状态的客观存在”②

的描述,如果遇到未能听清或听懂的情况,那么需要提醒当事人放慢语速或重新以通俗易懂的语

言表达。再对当事人双方在事实叙说中的语调、态度、情感乃至手势、站姿等进行观察,辨析当事

人双方在事实叙说中的心理状态,把握当事人的语言表达特点,判断是否存在夸张表达、激情表

达、随性表达等可能。通过对当事人在法庭上有关事实的语言表达和态度情感的“双重观察”,法
官可大致获得经验事实的基本信息,但这些基本信息具有极为强烈的个体经验特质,是法官个人

对当事人所叙说的事实的初步认知。对经验事实的基础性认知建构,构成法官事实认定的前提

性认知框架。其虽然通过当事人法庭陈述得以具象呈现,但是可能存在叙事瑕疵:包括但不限于

语言表述失范、意思形成受不当干预、重大误解等缺陷。这要求法官在对经验事实的“双重观察”

中细致甄别,既要厘清事实陈述中的潜在叙事偏差,又要实现问题要素与经验事实的认知分离。

其次,运用“文化解码”规范关联事实的提取。法官在司法裁判场域所面对的案件当事人,大
多没有受过专业法律知识训练,对经验事实的叙说以日常语言为表达形式,缺乏法言法语的法律

逻辑思维。因此,由当事人双方叙说、法官借由“双重观察”形成的经验事实认知,还需要进一步

被“文化解码”。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解码”,是一种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普世性知识”的过

程,具体到我国法律语境中便是将“日常概念”转化为“法律概念”。③它要求法官以其初步形成的

经验事实认知为基础,对经验事实中的规范相关性事实进行解码,生成“要件事实”。在解码过程

中,法官需要寻找经验事实中与法律相关的“文化符号”,并将其以法律概念和术语的形式表达出

来。例如,原告在法庭上向法官叙说,其看到作为被告的邻居家的屋顶有一块瓦片发生了松动,

随时有脱落危险,于是便自己出钱购买瓦片,同时将屋顶其他有危险的地方重新翻修了一遍。等

到被告回来后,其向被告主张购买瓦片的钱款,却遭到被告拒绝。面对原告的经验事实叙说,法
官需要识别其间的“文化符号”,即“存在危险”“主动帮忙”“保护利益”,并将其解码为具有法律概

念特征的要件事实———“无因管理”。之所以要对“经验事实”进行“文化解码”,从中提取与规范

关联的事实,是因为由当事人叙说的经验事实不仅以日常语言为表达形式,蕴藏着道德性和伦理

性要素,而且往往掺杂着个人情感以及诸多与司法裁判无关的琐碎事实,由此法官有必要对由当

事人叙说的经验事实进行“过滤”,提取与法律规范关联的经验事实,并将其解码为“要件事实”。

最后,以“过程—事件”框架整合经验事实与要件事实。由当事人叙说的经验事实,以及由法

官对经验事实进行“过滤”后形成的要件事实,作为两种不同的事实类型,虽然从不同视角反映了

案件事实的性质,但是不等于案件事实本身。对于司法裁判而言,需要将经验事实与要件事实整

合为可直接用于规范涵摄的案件事实。社会学中的“过程—事件”框架(后被人类学研究借鉴),

拒绝以静态方式分析“事件”,而是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构成的

动态过程,④关注“事件”发生的过程,以及行动者在“事件”结构中的复杂关系。因此,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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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增宝:《法官如何阅卷:案卷材料的阅读技能与审查方法》,人民法院出版社2023年版,第23页。

刘丹:《民事诉讼主张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页。

参见刘顺峰:《中国法人类学语境中的“权利”概念》,《法学》2024年第8期。

参见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

所编:《中国社会学》(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事件”框架整合经验事实与要件事实,先是将经验事实与要件事实视为“事件”的“过程”要素,再
将经验事实的发生“过程”与要件事实的发生“过程”关联起来,看它们是否契合“过程”意义上“事
件流”的发生与发展逻辑。例如,原告叙说的经验事实是,其花费5000元从被告那里购买了一

部手机,不仅有购机发票,还有银行卡电子支付记录;被告说,这不是购买手机的钱,而是原告归

还欠我的钱。法官在梳理经验事实的发生过程后,会先将购机发票、银行卡电子支付记录、购买

手机的钱、还款等信息提取出来,然后将经验事实与要件事实关联起来,检查经验事实中有无法

律规定的事实要件(其间会参照《民法典》有关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如果发现双方确实存在买

卖合意(购机发票)、一方给另一方支付了购机款(银行卡电子支付记录)等要件,那么,会同时要

求被告提供借据或者能证明其给原告借钱的凭证。然后,将所有关涉经验事实与要件事实的材

料共同置于“事件”结构之中,将其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事件链条”。如果在此过程中发现,
原告的支付记录与被告转移手机的事实均存在,那么就形成一个买卖合同事实的“闭环”;反之,
如果被告能够拿出借据证明原告曾向其借款,那么“事件”本身就存在逻辑瑕疵,由此需要法官重

新对经验事实和要件事实进行梳理、归纳和解释。运用“过程—事件”框架整合经验事实与要件

事实,既需要从微观的“过程”视角关注作为经验事实与要件事实组成部分的各个要素的关系,厘
清这种关系构造对于建构经验事实与要件事实的功能,又需要将“事件”中行动主体有关“事件”
的叙说方式、目的和可能产生的结果等串联起来,消弭经验事实的日常主义与要件事实的规范主

义之间的张力,围绕逻辑自洽性与规范契合性确定案件事实。
(二)法律适用:法律规范的“理解—选择—阐释”
司法裁判场域中的法律适用,是法官选择法律规范并对法律规范进行阐释的技术性过程。

法律适用的方法以及解释的功能,与解释者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密切相关。①在法律适用过程中运

用“人类学”,以经验主义为认知基础,遵循先在社会规范框架内理解与选择法律规范、而后对法

律规范进行功能阐释的进路展开。
首先,经验主义地理解法律规范的意义内涵。传统法理学对法律规范的定义,以理论主义为

框架,关注法律规范的国家强制力属性。②人类学家对法律规范的定义,则以结构功能主义为框

架,强调法律与社会控制的内在关联,③以及法律的现实功能。④ 在我国司法裁判语境下,当事人

对法律规范意义内涵的理解聚焦于“权利保障维度”,法官则侧重于“定分止争维度”。而“自我”
与“他者”对法律规范意义内涵的认知“错位”,是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最大困境。从人类学的经验

主义视角理解法律规范的意义内涵,可以有效消解主体间的认知分歧,为法律规范的解释论展开

提供更广阔的方法空间。一方面,其要求法官打破传统法教义学对法律规范的认知定式,即法律

规范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关于人们行为或活动的命令,⑤将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实效性的规范均

纳入法律规范的概念范畴;另一方面,要认识到法律规范不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规范体系,其意

义内涵兼具流变性与稳定性的辩证特点,由此应以社会情境为参照背景。此外,法律规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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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英]A.R.拉德克利夫·布朗:《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丁国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219页。

参见[英]马林诺夫斯基:《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参见舒国滢主编:《法理学导论》(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0页。



内涵中不但隐含“强制性”因素,还承载“文化性”因素,需要在社会文化场域对法律规范的内涵进

行整全性的理解。

其次,在社会规范框架内选择法律规范。对法律规范的意义内涵形成经验主义认知之后,需
要从社会规范框架中选择法律规范。司法裁判是深嵌在社会中的社会现象。①法官在司法裁判

中援引的法律规范只是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规范与其他具有“法”的属性的社会规范之间既有

区别,又有联系。②在我国司法裁判经验场景中,法官会经常援引其他社会规范。例如,在审理一

起民间借贷案件时,法官发现原告与被告在借条上约定的利率是1.5%,但未明确利率类型。此

时,法官便援引作为其他社会规范的“日常交易习惯”,从而确定了利率类型。③对于法官而言,还
应从社会规范结构的内在视角出发,确定具有“法”的属性的社会规范的适用前提。虽然其他社

会规范基于其本身具有的社会属性,以及“亲民性”和“接地气”等特质,能够发挥法律规范所不具

有的作用,④但鉴于其他社会规范形成机理的复杂性和构成要素的多元性,法官不能简单将其作

为法律规范缺失时的应然替代规范,而应着重从如下两个维度展开分析:一是其他社会规范与案

件事实的匹配度,二是其他社会规范与法律规范在法律适用中的功能协调。具体而言,可援引的

社会规范仅限于当事人及社会公众普遍熟知、符合公序良俗原则以及与法律规范不存在冲突的

其他社会规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不得以其他社会规范效力高于法律规范为由而排斥法律规

范的优先适用。

最后,对法律规范进行功能主义解释。法官在辨析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区别和联系

后,需要将已经认定的案件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之下。然而,在我国司法裁判实践中,案件事实

的认定与法律规范的解释并不是单向度的涵摄关系,而是一个双向建构的过程,即案件事实的认

定,会影响到法律规范的解释;法律规范的解释,同样也会影响到案件事实的认定。因此,法官应

具备一种“在规范与事实之间来回顾盼”的目光。⑤ 在法律规范解释中运用“人类学”,本质上是

借由功能解释路径展开的。这种解释范式将社会秩序要素嵌入规范解释过程,并要求将法律规

范解释目标的设定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关联起来。例如,法官在审理离婚案件时需要对其所援引

的法律规范进行解释。在此过程中,法官不仅应当通过专业化解释来阐明法律规范的字面含义,

使当事人理解其教义学内涵,而且需要考量法律规范解释的社会效果:该解释能否有效遏制离婚

诉讼率的攀升? 能否维系家庭关系稳定及社会秩序和谐? 法律规范的功能解释,一方面要求法

官摆脱法教义学的束缚,避免因对法律规范直接进行字面解释而遮蔽其作为特殊社会规范的价

值与功能;另一方面要求法官从社会结构中把握法律规范解释与社会秩序建构的关系,确保对法

律规范的解释既符合立法原意,又契合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总之,“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阶段的差异化运用,揭示了其作为理

论、知识和方法所兼具的丰富内涵与特定价值。法官对人类学知识和方法的运用,既受到个人所

持人类学理论范式与方法进路的观点的影响,又受到司法裁判的具体目标与现实使命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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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运用边界

对“人类学”在司法裁判中运用价值和进路的分析,展现了“人类学”与司法裁判的结构关系,
揭示了“人类学”对司法裁判理念、方法和技术的重塑意义。基于我国司法语境下法官对“人类

学”的现实主义理解,有必要从知识和方法两个维度厘定其司法运用边界,为初步建构中国特色

司法人类学范式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一)人类学知识的司法运用边界

从司法裁判的过程性视角观察,在事实认定阶段,(1)只有那些契合一般理性人认知思维,反
映事物基本原理、事理和情理的经验知识才能被运用。例如,在故意伤害案件审理中,被害人陈

述的事实是“被告家里聚会的噪音太大,其作为邻居敲门提醒未有不妥,没想到却被殴打”,被告

陈述的事实是“其在家里聚会,又不是在被害人家里聚会,凭什么被害人要敲门提醒,被害人分明

是在没事找事,殴打被害人完全属于正当防卫”。虽然被害人和被告均对事实作出了陈述,但法

官运用反映事物基本原理、事理和情理的经验知识便可确定,被告的陈述有违常理,因此不予采

信。(2)应考虑文化知识的特殊性与一般性、历史性与现代性、合理性与合法性等辩证关系,对于

具有特殊性、历史性、合理但不合法的文化知识应避免运用。例如,在民事案件审理中,法官发现

原告与被告系同村村民。被告(女方)陈述的事实是“她的确收了原告1万元钱,但他们村一直都

有这个习惯,即男方第一次到女方家中,只要觉得女方还不错,都会‘表示’一下,这种‘表示’是自

愿的”,原告(男方)陈述的事实是“被告提到的那个‘表示’的习惯,以前在他们村确实有,但现在

已经不存在了。他把1万元钱给了被告,如果被告收下了,就意味着被告同意和他订婚”。对于

原被告有关“表示习惯”事实而展开的争议,法官需要结合作为文化知识载体的“习惯”的历史流

变,以及其是否合理与合法来展开多维观察,必要时还可对同村村民进行访谈,而不能仅凭借自

己的经验直觉擅自作出判断。(3)人类学的专业知识一般都由特定机构或受到系统训练的专业

人类学家运用,因此,应考虑运用成本与效率之间的均衡关系,以及经庭审质证后作为定案参考

的可能性。例如,在故意伤害案件审理中,犯罪嫌疑人陈述的事实是“其对公安机关的初次鉴定

结论有异议,因为其只击打了被害人背部和腿部,而被告人脸部的伤早在击打行为发生之前就有

了”,对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2、197条的规定,法院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的

申请,委托社会司法鉴定机构运用法医人类学知识重新鉴定,但得综合考虑鉴定成本、效率,鉴定

机构的资质,以及鉴定的科学性和被法庭作为证据采信的可能性等因素。
在法律适用阶段,(1)对经验知识的运用,体现在以经验知识的形式阐释法律概念,其要求法

官得结合当事人的文化水平、职业背景及语言习惯等,尽量以通俗易懂的日常知识阐释法律概

念,避免日常知识溢出“日常”的知识范畴。例如,对“抗辩权”的阐释,虽然可按照法教义学进路

将其阐释为“对抗请求权的权利”,①但是更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向当事人解释,其就是“合同

要求你做某事,但你却没做这个事,且没做这个事有合法的理由”。(2)对文化知识的运用,应考

虑以文化知识为表现形式的习惯、习俗和惯例等社会规范的适用条件,遵循法律规范中心主义的

基本立场,不得以社会规范的实用性而排斥法律规范的优先适用。特别是对当下我国基层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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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其实践场域不再是均质的“熟人社会”,传统的国家法(法律规范)与民间法(社会规范)二元

对立框架已不再具有解释力,①需要细致把握社会规范的效力边界。(3)法律适用阶段运用专业

知识阐释法律概念,主要是运用人类学知识和理论来解释特定的法律概念与术语,打造司法场域

法律概念的社会科学知识阐释矩阵。例如,对刑法上的“特别残忍手段”、民法上的“夫妻感情破

裂”、生物安全法上“生物伦理意识”等概念的解释,会分别涉及法医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生物人

类学等知识,对此应尽量运用不存在学理争论的专业知识。
(二)人类学方法的司法运用边界

在事实认定阶段,运用人类学的访谈方法,应考虑访谈对象的选择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

度,排除与案件事实无关的访谈对象。例如,在企业排放污水案件审理中,法官并不需要对涉排

污企业所在地的所有居民进行访谈,可重点选择与涉排污企业沟通频繁的居民,或者当地的党员

代表、教师代表、普通群众代表等展开访谈。在事实认定中若涉及当事人情感、隐私及重大利益,

则还要注意打消访谈对象的情感疑虑、保护访谈对象的个人隐私、厘定重大利益的核心关切。对

于访谈获得的经验事实,不宜直接作为要件事实,可将其置于“过程—事件”框架中予以“事件流”

分析,剔除其间的逻辑瑕疵,构造事实发生、发展与演变的事件因果链条。访谈的高度情景化,使
得法官难以对访谈实况的实操地图与流程步骤进行刻板化的勾勒,②但法官在访谈中可浸入“访
谈者—受访者”(人类学意义上的“自我—他者”)之虚拟情境,通过变换“自我”与“他者”在司法裁

判中的角色定位,把握受访者的事实陈述脉络,不能只以“自我”或“他者”的单一视角对事实的客

观性、真实性、关联性和法定性进行甄别。运用人类学的调查方法,不但要求法官以参与式方法

观察事实,还要求在观察过程中应有案件当事人及相关人员陪同,如果没有陪同,应以录像、录音

等方式记录法官参与观察获得的事实数据,确保事实认定的中立性和公正性。

在法律适用阶段,运用人类学的访谈方法,需要关注不同访谈对象对同一法律概念/表述的

理解是否存在偏差,以及在存在偏差时如何实现司法纠偏。例如,民法上的“公序良俗”是一个极

具弹性的概念,一方面,公共秩序的范围难以界定;另一方面,违背善良风俗虽然被称为“背俗”,

但其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无法从法教义中获得答案。③因此,在审理涉及“公序良俗”问题的案件

时,法官可就原被告双方有关“公序良俗”概念的理解图式分别进行访谈,厘清二者理解的差异之

处,抽象出其有关该概念的共通性认知,不能仅根据法官个人对“公序良俗”概念的经验主义理解

予以阐释。运用人类学的调查方法,虽然是对由多维阐释形成的概念语义结构模型进行考量,调
查不同阐释进路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但是仍要兼顾概念阐释的规范性与社会性。例如,在离婚

案件审理中,法官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阐释,既可从“夫妻一方与他人同居”切入,也可从“因
感情不和已分居两年”进路切入,还可从“一方隐瞒其重大生理缺陷”切入,或者如上多种切入方

式同时展开。法官需要对从哪一种或多种进路切入进行调查,在此过程中,不能仅聚焦于个案本

身,而是得考虑概念阐释的社会效果。不得以概念阐释的社会效果优于法律效果为由,突破概念

阐释的法律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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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的运用边界,既受到法官对“人类学”理解的深度与广度的影响,
又与法官运用人类学知识和方法裁决纠纷的理念与思维有关。对于“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

运用边界的探讨,虽然可为反思司法人类学范式建构提供思想实验模型,但运用边界的科学厘定

还离不开对我国司法裁判经验的归纳、提炼与总结。

五、结 语

以“人类学”的司法运用为表征,基于我国本土司法现象和经验展开范式构造,可有效避免司

法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①提升司法裁判质效。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中的深度运用,
当前我国司法形态正由智慧司法向数字司法迈进,②这也要求我们围绕数字司法视域中的法教

义学模式与社会科学模式的共存逻辑,以及社会科学模式在民事、刑事和行政等不同类型案件中

的运用差异等展开思考。从“人类学”在我国司法裁判中运用的学理探究,到中国特色司法裁判

社会科学模式的体系化建构,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Abstract:InthejudicialfieldofChina,judgesnotonlyapplyeverydayknowledge,cultural
knowledge,andspecializedknowledge,butalsoadoptethnographicmethodssuchasinterviews
andinvestigations.Thisphenomenoncanbetheoreticallysummarizedas“theapplicationofan-
thropologyinthejudicialdecisions”.Theapplicationvalueof“anthropology”inChina’sjudicial
decisionsliesinbreakingthroughthecognitivelimitationsofthedoctrinalparadigm,achieving
second-orderjusticeinjudicialdecisions,endowingjudicialdecisionswithhumanisticcare,and
enrichingtheperspectivesofjudicialdecision-makingmethods.Theapplicationof“anthropolo-

gy”infact-findingandlegalapplicationproceedsalongthepathsof“cognition-decoding-
confirmation”forcasefactsand“understanding-selection-interpretation”forlegalnorms.
Theapplicationboundaryof“anthropology”inChina’sjudicialdecisionsisconstrainedbythe
depthandbreadthofjudges’understandingof“anthropology”,aswellastheirunderlyingphi-
losophyandmindsetusedforresolvingdisputes.FortheconstructionofaChinesecharacteristic

judicialanthropologyparadigm,itisnecessarytoconsiderboththemechanismandprincipleof
embedding“anthropology”injudicialdecisionsandthemissionandgoalsofChina’sjudiciary.

KeyWords:judicialdecision,anthropology,casefact,legalapplication,lawandsocialsci-
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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